
臺北車站東北角空間招商須知 

2026.06.10 

一、標的位置: 

1. 臺北車站 1 層東北角空間，位置圖如下: 

 

 



 

2. 使用面積:寬 3 公尺 x 深 1.8 公尺。 

二、業種樣態: 

1. 甜點及即時食品業。(不得販售便當) 

2. 特色食品零售業。 

3. 文創商品。 

4. IP 授權商品業。 

三、使用費用及負擔：使用費為新臺幣 7萬 5,000 元（30 天），並

得按實際使用天數比例計費。申請單位應負擔本公司辦理獨立

電表增設及配電作業費用，電費另計。 

四、保證金:新臺幣 1 萬元。 

五、申請程序及規定: 

1. 申請資格:依法登記之法人、團體、公司行號、有行為能力

之自然人。 

2. 申請文件:「空間使用企劃書(範例如下表)」、「切結書」、

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聲明書」、「廠商廉政相關告知

書」。 

項目 內容 

使用期間 
預計使用期間，包含進撤場

時間 

申請單位簡介 
組織簡介、近 3次辦理實

績，包含地點、照片等。 

樣式 
整體佈置圖說、櫃位型式、

尺寸、電力配置等 

其他 
創意構想或可提升車站旅運

服務之構想 

 



3. 申請方式: 

(1) 申請單位備妥申請文件郵寄至本公司資產開發處(地址：

臺北市北平西路 3號 6 樓 6098-1 室房地管理科)，收件

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9時至 12 時及 14 時至 17 時

止，如遇假日，順延至次一工作日。 

(2) 送件時間請於公告之受理申請期間內，備妥申請文件送

達本公司，受理期間之末日如為假日，順延至假日期滿

之次日。 

(3) 本公司將依申請單位所提申請內容、規劃布置品質及車

站營運管理等業務需求，綜合評估後作成准駁決定。申

請單位送件至本公司後，無論核准與否，概不退件。本

公司受理申請後，將就申請單位資格及相關文件進行審

查，並檢視企劃書內容是否符合本案設置計畫之相關規

定。 

六、收費及退費規定: 

1. 繳款規定: 

(1) 以金融機構即期支票或匯款，向本公司承辦單位繳納，

銀行即期支票請加註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，匯款帳號: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臺北營業分處臺

灣銀行中山分行 020-037-09056-7 

(2) 申請單位應於本公司通知同意後 10 個日曆天內繳清營業

時間全期場地費及保證金；若未依限繳清相關費用，視

同放棄申請，本公司得保留轉予其他申請單位使用之權

利。 

2. 退費規定: 

(1) 申請時間結束後，經本公司現場查檢無誤後，無息退還

保證金。 



(2) 申請單位如提前終止，保證金無息退還一半，已繳之場

地費無息退還。 

七、取消或變更如遇不可抗力之事件，致使無法使用，則無息退還

保證金及已繳之場地費用，申請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。 

八、罰則: 

1. 申請單位違反上述規定，經勸導未改善達 2 次以上者，本公

司得計罰 1,000 元之懲罰性違約金，並要求限期改善，如逾

期未改善者，本公司得立即終止本申請，所繳保證金、場地

費及其孳息等均不予發還，並停止申請單位申請權 1年。 

2. 申請單位如申請後放棄，無息退還保證金及已繳之場地費，

如累積達 2 次以上者，停止申請單位申請權 1年。 

九、管理規定: 

1. 本公司得視車站營運管理需要或現場狀況，彈性調整點位，

申請單位應配合調整，不得異議。 

2. 申請單位應辦理保險，未保險、保險範圍不足、未能獲得足

額理賠，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。 

3. 相關擺設、布置及販售服務應維護品質，且不得超過使用範

圍，不得任意張貼海報、懸掛旗幟、影響車站營運、妨礙行

人動線。 

4. 申請單位之進出貨品需於車站營運時段內進行，營運時間外

如有必要進出貨，應事先向本公司申請核准。如有大量貨品

或大型貨品、設備進出時，應事先向本公司申請安排於特定

時間進行，並於不妨礙及影響車站營業之原則作業。 

5. 申請單位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，確實遵守食品安全衛

生、消費者保護、消防、稅法等相關法令，如因違反法令規

定，或因可歸責於申請單位之事由致生顧客服務、抱怨、申

訴及消費爭議等，應自行負責及解決。本公司（包括但不限



於負責人及員工、使用人等）如因此涉訟或遭主管機關處

罰，申請單位應賠償其損失（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、訴訟

費、罰金、罰鍰等）。 

6. 申請案衍生之旅客糾紛等問題，相關費用由申請單位負擔，

本公司如因前述情事受有損害，得自履約保證金中扣抵相關

費用，如有不足，得另行向申請單位追償。 

7. 場地使用完屆期當日內回復原狀，並經本公司於現場勘查檢

核。若未善盡維護而造成場地損毀，申請單位應負責賠償修

復原狀責任，如於 2 個日曆天內未修復原狀，本公司得逕

行修復，費用由保證金扣除，不足時本公司依法追償之 

8. 本申請案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；本申請案如發生涉訟，以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9. 申請單位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件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公 司

事由所受之損失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。 

10. 本公司如預知車站將斷電、限電等時，應先行通知申請單位

預作準備。申請單位若未配合預作準備所致之損失，概由申

請單位自行負責及解決。 

11. 未經本公司同意，申請單位不得將本申請書規定之權利與義

務轉讓或轉租予第三者。 

12. 除本申請書另有規定外，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他方或第

三人受有損害時，可歸責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（包括但不限

於律師費、非訟與訴訟費等）。 

十、其餘未盡事項參照本公司場地短期租借作業須知辦理。 


